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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門縣大同之家（以下簡稱本家）為提供縣籍老人自費安養之順遂，在
　　床位數之滿床情況下，如遇有空床時，對於等候申請案，概依申請先後
　　順序逐一為之，為符合公開透明原則，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家接獲鄉鎮公所層轉老人就養申請表件，依規定審閱其基本資格，經
　　審查通過後，即列入排序順位，並正式函覆鄉鎮公所及副知申請人知悉
    。
三、如申請案排序已到，本家即寄送入住意願書，依其意願排定訪視，經訪視評估符合者，需於十五日內應至醫院辦理身體健康檢查並取得報告書及提供健保就醫紀錄，持送本家審核，做為是否符合就養資格之依據。
四、申請案經本家通知入家就養排序已屆，惟申請人表示已無就養意願或因
　　個人因素暫時（無法確定期限者）不辦理入家就養時，本家一律將申請
　　案退回戶籍所在地鄉鎮公所；另若申請房型額滿之情況下，依申請表上勾選後之房型依序排定，無法更改房型。
五、申請案如經通知辦理入家就養前相關作業時，而經申請人請求因事須本人親自處理得暫緩，其延後辦理期限最長以一個月為限，若屆時未能如期辦理入住者，其申請案將退回戶籍所在地鄉鎮公所，嗣後如有意願欲入本家就養時，應再重新依規定提出申請。
六、申請案經正式公文核定自生效日起一個月內辦理入家就養，如未能如期完成者，即取消就養資格；若身體因素致無法自理生活者，建議至養護機構或由家屬照顧。
七、申請案就養床位原則上均為二樓樓層房舍，請申請者考量個人身心狀況，避免衍生危安事件。
八、本說明書一式二份，一份申請人留存，一份機構留存。
九、本說明書經奉家主任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人明確上列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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